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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
 

政黨法 
 
 
引言 

 本文件載列政府對引進政黨法的意見。 
 
背景 

2. 二零零三年一月在事務委員會討論應否訂立政黨法

時，政府告知委員當時並不是適當時候引進政黨法以規管政黨的

運作。二零零四年六月，事務委員會審議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

及圖書館服務部編製的《德國、聯合王國、新西蘭和新加坡規管

政黨的架構》研究報告。當時我們重申，在香港政制發展的現階

段，並無必要引進政黨法。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八日的事務委員

會會議上，部分委員建議事務委員會重新研究這個問題。 
 
政黨的發展1  

3. 香港並無法例要求政黨註冊，也沒有專為規管政黨的

運作而訂立的法例。一般來說，政黨是根據《公司條例》（第 32

章）註冊為公司，或根據《社團條例》（第 151 章）註冊為社

團。 
 
4. 我們理解政制發展跟政黨發展息息相關。政黨能就社

會、經濟和民生等各種議題，協助反映和爭取社會不同界別的利

益。政黨也有助培養政治人才。在考慮政制發展的步伐時，政黨

的成熟程度、政治人才的經驗和質素都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有些政治組織選擇採用“政黨”的名稱，有些則選擇取名為“政
治團體”。本文對“政黨”的提述包括政黨及政治團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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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政府致力提供一個有利政黨成長和發展的環境，並提

供更多機會，讓熱心服務社會的人士參與公共事務。為此，過去

幾年當局推行了一些重要措施，包括實施問責制，讓有政黨背景

的人士可獲任命為主要官員，以及委任政黨成員為行政會議非官

守議員。 
 
6. 最近，我們採取進一步措施，促進政黨發展。自二零

零四年立法會選舉開始，我們推行了為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的計

劃，又讓候選人在選票上印上所屬政黨的名稱和標誌。 
 

財政資助計劃 

7. 在財政資助計劃下，當選或取得不少於 5%有效選票的

候選人或候選名單可獲得資助以抵銷部分選舉開支。計劃有助減

輕政黨在資助黨員參選方面的財政承擔。政黨可以把省下來的資

源轉而投放於其他用途，例如進行政策研究和其他活動。透過減

低競選活動的財政開支，這項計劃有利於政治人才晉身政壇，這

點對政黨的發展十分重要。 
 
8. 選舉事務處共接獲 46宗有關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候

選人的資助申請。申領的金額合共超過 1,380 萬元。以一張候選

名單的名義提出的申請中，最高申領額約為 960,000 元，而最低

則約為 4,000 元。選舉事務處現正審核有關申請，預計向申請人

支付最終獲批款額的程序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底前完成。 
 

在選票上印上候選人的資料 

9. 由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開始，候選人可以在選票上

印上訂明的資料。這些資料包括訂明團體2的登記名稱和標誌，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訂明團體指訂明政治性團體或訂明非政治性團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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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人士3的登記標誌，說明候選人為獨立候選人或無黨派候選人的

字句，以及候選人的個人照片。對於政黨而言，這項新計劃有助

向選民介紹它們支持的候選人，亦有助強化政黨的形象和身份。

同時，這項計劃也幫助選民識別各政黨的候選人，提高他們對政

黨的認識。 
 
10. 政黨如有意利用這項安排，須事先按照《選票上關於

候選人的詳情（立法會）規例》（第 541M 章）向選舉管理委員

會（下稱“選管會”）登記其名稱和標誌。在二零零四年，共有

36 個訂明團體向選管會登記其名稱及／或標誌。雖然這項登記規

定只是關乎到在選票上印上名稱和標誌，但也可作為編製一份有

意參與選舉的組織名單的第一步。 
 
政黨法 

11. 有意見認為引進政黨法將帶來積極意義，包括政黨可

獲得法律下的認可，政黨運作和財政透明度得以提高，以及為政

府資助政黨提供法律依據。 
 
12. 雖然香港沒有政黨法，但現行措施足以涵蓋上文第 11

段所述政黨法的有關影響。根據我們的選舉法例，所有候選人均

須申報他們的選舉開支和所得的捐贈。在上文第 9 和 10 段所述

的新計劃下，登記和公布政黨名稱和標誌有助提高政黨的知名

度。上文第 7 和 8 段概述的新資助計劃為政黨的選舉活動提供了

資助。在繼續探討其他促進政黨發展的措施時，我們須考慮到不

少參與本港的選舉的候選人都是不屬於任何政黨的獨立候選人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訂明人士指在按照《立法會條例》（第 542 章）編製和發表的地方
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內登記，而沒有喪失如此登記的資格或在選
舉中投票的資格的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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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情況。 
 
13. 同時，我們也須留意海外經驗顯示政黨法會包含規管

條文。一些海外的司法管轄區有專門的法例，規管政黨的登記、

財政來源和運作。這類法律旨在規管，並在不同範疇對政黨施加

管制。例子包括美國、加拿大和德國的政黨須公布帳目，列明年

內的撥款來源和用途。在德國、英國和新西蘭，政黨須向指定的

選舉機構登記，方合資格參加某些選舉。此外，德國和新西蘭的

法例對政黨派出候選人參選的選拔程序作出了規管。 
 
14. 香港的政黨仍在發展階段，我們應讓政黨有足夠的空

間成長。在現階段對政黨運作施加法定管制，可能會窒礙而非促

進政黨的發展。事實上，部分立法會議員和學者也曾發表類似的

意見。例如在二零零四年六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有委員指出

立法旨在規管，而引進政黨法會對政黨的運作施加限制，並窒礙

政黨的發展。 
 
總結 

15. 在現階段制訂政黨法未必是促進政黨發展的最佳辦

法。政府會繼續提供有助政黨發展的環境，並希望透過政制發展

提供空間讓熱心服務社會的人士參與公共事務。我們亦希望政黨

本身把握機會，通過香港公開公平的選舉制度爭取市民的支持。 
 
 
政制事務局 
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


